科技成果评价服务项目需求
(一)项目范围
根据云南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的要求，所有成果提名前都需要由第三方评价机构组织专家对成果进行同行评价，并出具评价报告。医院每年申报云南省科学技术奖励以及云南省卫生科技成果奖励的成果，在申报前需要进行评价。
(二)服务期限：三年
(三)服务内容
[bookmark: _GoBack]需涵盖科技计划项目组织评审、验收及科技成果评价全流程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1、项目资料预审；
2、专家资源整合与组织；
3、评审会议筹备(含场地协调、流程安排)、会议意见记录与汇总评价报告编制及出具(需加盖“科技成果评价专用章”)等；
4、配合我院完成成果登记、项目申报等相关配套工作。
(四)服务质量要求
1.确保评价工作客观、公正、及时，评审会议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出具合法合规的评价报告，且报告不侵犯任何第三方合法权益;
2.严格履行保密义务，对我院提供的项目资料、商业秘密及评价报告等信息严格保密，未经我院书面同意，不得泄露给第三方或用于非本协议项下用途，同时约束其工作人员及评审专家遵守同等保密义务;
3.建立完善的资料预审机制，对我院提交的项目材料进行预先审核，发现不符合评审要求的，需在预审后3个工作日内书面提示调整补充。
(五)采购限价
1.单个普通项目科技成果评价会议组织服务费:不高于8000元/个;
2.科技计划项目组织评审、验收会议组织服务费:不高于8000元/半天;
3.媒体宣传推广费:不高于2000元/个。
